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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2_80_9C_E5_c122_481310.htm 宪法制定权理论起源

于古希腊、罗马的法治思想以及中世纪的根本法思想。是宪

法问题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宪法制定权的概念、特

性及其与立法权、修宪权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宪法制定权。

一 何为制宪权 在法学理论界，对宪法制定权（以下简称制宪

权）这一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制宪权是国

民对政治存在所作出的根本性判断。韩国学者权宁星认为：

制宪权具有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是事实上创造的力量，即创

造宪法的力；二是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性，即制定的宪

法具有合法性与现实基础「①.（韩）权宁星著,《宪法学原论

》，法文社1990年版，第43页」。也有学者认为：制宪权是

统治阶级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通过立法机关创造宪法的活

动「②,李龙著，《宪法基础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

社1994年版，第111页」。 笔者认为定义制宪权应从制宪权的

享有主体及权力行使的条件两个方面入手。宪法是国家与公

民之间的“契约”。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是宪法的主要

内容。宪法要达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因

此，宪法的制定权的主体应该能够以公民权利为价值追求，

兼顾政府权力。这样就是说制宪权应该属于具有制定一部宪

法的能力而且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那部分人。而这些人行使

制宪权制定宪法又必须在维护政府统治的基础之上，这是他

们拥有此权力的先行条件。依上所述，笔者认为：制宪权是

政府认可的那部分代表公民利益的人在维护国家统治基础之



上制定以限制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规则即

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的权力。二 制宪权的特性 制宪权作为一

种权力，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及有限性三个笔者认为应该被

强调的特性。 1，制宪权的行使过程是制定宪法的过程，而

一国的宪法得以存在就必须得到政府和人民的承认。否则该

宪法就不是一部真正适合于宪政的宪法。也许可以成之为“

伪宪法”。如果要被承认，就是要求制宪权行使要合理，被

人民接受。因此，合理性是制宪权的首要特性，必不可少。

2，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威性。它的权威

性特性在它的每一处。包括它的制定上面，制定宪法的主体

是特定的人。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制宪权的拥有者。拥有制

宪权的人必须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皆有权威性。这些制宪主体

的权威性是制宪权权威性的体现之一。该权力权威性的另一

体现就是制宪权行使的结果的权威性。既宪法被制定出来以

后就应当是神圣不可犯的，是国家和人民一切行为的最高准

则。它的修改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宪权的权威性是此

权力区别与其他权力的特性之一。 3，任何权力的行使都不

可能是无限的。无限的权力将导致无秩序的产生。重要在合

理限度下的权力才是应该被认可和维护的权力。制宪权也不

例外。只有受到限制，制宪权的行使才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

，才能够产生维护公民权利且有利于政府统治的宪法。对制

宪权的限制主要依靠政府和人民两个方面来进行。在宪法中

，权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至关重要。政府对制宪的限制是

对制宪权行使结果不过侧重于对公民权利而使国家权力受到

严重削弱的保障。毕竟过分限制国家权力，强调公民权利其

实是将公民的权利推向一种无强制力保障的状态。人民对制



宪权的制约是为了防止出现在统治者的强力下，制宪主体屈

服于权威而制定出有损公民权利的宪法的行为发生。这一制

约确保政府权力在一合适的限度内也使得公民权利有所保障

。三 与立法权、修宪权的关系 制宪权与立法权、修宪权是属

于不同层次的权力形态。 1，与立法权的关系 立法权是指立

法主体享有制定法律的权力。笔者认为立法权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的立法权是指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权力。宪法虽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毕竟也是法，所以制定宪法的权力

也是立法权的一种。因此，广义的立法权包含了制宪权。而

狭义的立法权则是指制定宪法以外的法律的权力。且这种权

力是宪法所赋予特定人或部门的。是受到宪法的保护的权力

。这就是说狭义的立法权则是通过制宪权来分配的。制宪权

得以充分行使是立法权产生的必要条件。立法权的行使不能

够脱离制宪的目的和原则。 2，与修宪权的关系 一部宪法的

产生比不可少的与制定时的客观环境有所联系。这表明：如

果要保持宪法的活力就要在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同时随着社会

的发展而发展宪法。这样就产生了修宪权。修宪权是指对宪

法进行修改的权力。修宪权是依据制宪权而产生的一种权力

，可以理解为制定化的制宪权。修宪权的目的是确保制宪权

的目的得以实现和保持。虽然这样，但是制宪权与修宪权是

不同的。当一个国家通过公民投票决定修改宪法时，这种公

民投票权虽然也是一种源于制宪权的修改宪法的行为，但不

可能是原始制宪权。而制宪权是一种原始的权力。 制宪主体

对其制定的宪法的精髓有深刻的了解，故当宪法出现不适应

现实即不能够实现当初制定宪法的目的时，制宪主体应该是

最早发现的人，也是最早知道怎样修改才能够使宪法的目的



得以实现的人。因此，修宪权应归于制宪者。即修宪权主体

与制宪权主体是统一的。这样才能够保持宪法的连贯性、发

展性与有效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